附件2
公务接待费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一、项目概况

公务接待费项目是为了完成厅级以上领导公务接待工作及区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接待事项。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务接待费专项预算支出8.00万元，实际支出3.05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确保：完成厅级以上领导公务接待工作及区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接待事项，确保接待工作保质合标的完成。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公务接待费专项资金保障全部由区财政局负责，所需经费列入区财政局年度财政预算。项目单位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规范内部管理流程，手册中包含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际工作中，对资金支付规定了经办、证明、审核审批流程，费用开支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切实加强接待经费管理，进一步规范接待行为，依据芦办发[2014]29号文件《关于印发<芦淞区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和株财发[2018]36号文件《株洲市财政局关于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芦淞区实际，特制定《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办法》。

公务接待费用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支单独列示。接待单位加强接待费预算管理，控制预算规模，在核定的年度接待费预算内安排接待活动，不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接待。
四、项目绩效情况

全年重大公务接待共6次，日常接待用餐5次，共计3820人次。其中：2月份圆满完成了人大政协两会大型公务接待，共接待代表、委员及工作人员1119人次；5月27日配合两办负责接待常德市审计组（19人）工作人员共计两个月；10月份，配合两办认真完成服博会的就餐接待。

